【以案释纪】挪用公款罪中“归个人使用”含义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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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
赵某，某市红十字会会长。2017年6月12日，赵某个人同意王某某到单位账户上借用人民币6万元，用于民办非企业单位某市救援队注册，并让单位财会部门具体负责办理借款手续。2017年6月16日王某某到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登记。借款过程中赵某没有谋取个人利益。
2018年4月2日，赵某被该市纪委监委立案审查调查，此时，王某某仍未归还上述6万元。
【分歧意见】
根据2002年4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一）将公款供本人、亲友或者其他自然人使用的；（二）以个人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的；（三）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谋取个人利益的。此案的争议点在于赵某的行为是否属于上述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情形。
第一种观点认为，赵某超越职权，未经单位党组讨论决定，将公款6万元借给王某某，用于民办非企业单位某市救援队注册，属于以个人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赵某的行为符合挪用公款罪构成要件中的“归个人使用”情形，构成挪用公款罪。
第二种观点认为，民法总则第七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设立人为设立法人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法人未成立的，其法律后果由设立人承受”，王某某作为设立人，以设立某市救援队的名义来借款，某市救援队成立后，该笔借款要归属于某市救援队，所以该笔借款属于单位借款。赵某未经党组讨论决定，超越职权通过单位财会部门将公款借出，属于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由于赵某在这过程中没有谋取个人利益，所以赵某的行为不符合挪用公款罪构成要件中的“归个人使用”情形，不构成挪用公款犯罪。
第三种观点认为，该笔借款属于王某某个人借款，王某某个人借款后拿该笔钱用来注册某市救援队的行为并不改变王某某个人借款的性质。赵某的行为属于将公款供其他自然人使用，符合挪用公款罪构成要件中的“归个人使用”情形，构成挪用公款犯罪。
【评析意见】
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
（一）要成立“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前提是要有借款单位的存在
本案中，前两种观点与第三种观点在挪用公款供自然人使用还是供其他单位使用上产生了分歧。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刑法第三十条规定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既包括国有、集体所有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也包括依法设立的合资经营、合作经营企业和具有法人资格的独资、私营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王某某借款虽然是为了注册非营利性法人救援队，但借款时该救援队还未具有法人资格，不能视为单位。因此，该借款应属于王某某的个人借款。
根据《解释》，赵某将公款借给王某某，符合将公款供本人、亲友或者其他自然人使用，且王某某超过3个月未还，赵某的行为已涉嫌挪用公款罪。
（二）“以个人名义”与“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的区分
第一种观点和第二种观点都认为该案系挪用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分歧之处在于以“个人名义”还是“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
根据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的，认定是否属于‘以个人名义’，不能只看形式，要从实质上把握。对于行为人逃避财务监管，或者与使用人约定以个人名义进行，或者借款、还款都以个人名义进行，将公款给其他单位使用的，应认定为‘以个人名义’。‘个人决定’既包括行为人在职权范围内决定，也包括超越职权范围决定。”笔者认为区分以个人名义与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的关键在于，公款的所有权单位对公款的真实去向是否知情，至于是否超越当事人职权范围并不是决定因素。
《解释》第（三）项之所以强调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时需要谋取个人利益才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是因为单位成员具有双重身份，不仅是自然人，还是单位成员。为了单位并且不夹杂谋取个人利益的行为，不评价为挪用公款犯罪行为，而以单位为名义，实际上是为了谋取个人利益，则不能视作单纯的单位行为。

